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109 年 03 月 11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3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9 年 3 月 24 日教育傳播學院第 5 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4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慈濟大學第 5 次校評會通通 

114 年 5 月 7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3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14 年 5 月 28 日人文傳播暨社會科學院第 2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4 年 7 月 1 日 113 學年度第 7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據慈濟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及人文傳播暨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教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依據本辦法辦理教師初聘、續聘、改聘、升等、教師休

假研究、延長服務、長期聘任、留職停薪停聘、不續聘、解聘、資遣等事項之初審。 

第三條 本所員額編制依據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以提昇本所教師教學、研究、服務之品質為目的。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及升等審查，由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所教評會）審查通過，

提送人文傳播暨社會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級教評會）、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級教評會）審議之。 

第六條 本所教師區分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等三級，各級教師之任用基本資格同於本校「教

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四條訂定之標準。 

曾在國內外大學校院擔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並獲有教育部審定頒給之教師證書

者，得參照其原來級別聘任。 

第七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 

一、兼任教師之聘任，每學期須由所長依教學需要，提請本所教評會審議，送院級教

評會、校級教評會通過後聘任之。 

二、本所所開各類短期班或進修班師資之聘任，授權所長依課程需要逕行簽聘，再提

本所教評會備查。 

第九條 專任教師之聘任程序採公開方式徵求人選，應徵者經初審合格後，須進行公開之學術

演講、試教，並經本所教評會通過後，送院級教評會、校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聘任之。 

專任教師之續聘、不續聘應由本所教評會審議後，送院級教評會、校級教評會審議通

過。 

第十條 教師提出升等之時間，必須有在本校任教授課之事實，如有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

法」第十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及教師評鑑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升等。 

第十一條  本所教師申請著作升等，應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四條、第八條之規定  

辦理。 

第十二條  教師升等年資之計算，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擬提出升等教師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本院「教師聘任

暨升等辦法」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所教師升等分為學術研究型、教學實踐研究型及產學應用型等三種途徑，依本校

「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規定辦理。教師得自主選擇何種類型作為升等途徑，各類

型教師升等名額應符合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規定。 

第十五條  本所教師申請升等，應依本校訂定之作業時程，彙整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第十五條表件及資料送交本所教評會審議。 

第十六條  本所教評會成員須就申請人之年資、教學、研究/產學、輔導/服務成績予以評審，

研究/產學佔百分之四十至六十，教學佔百分之二十至四十、輔導/服務佔百分之二

十至四十。研究/產學須達申請條件及積分最低標準，及教學、輔導/服務成績均達

七十分（含）以上，經表決通過同意其辦理升等後，檢附相關資料及會議紀錄，送

請院級教評會進行複審作業。 

一、研究/產學項目審查： 

（一）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申請條件及所送資料是否完備。 

（二）應依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十一條，初審申請人是否達申請條

件及積分最低標準。 

二、教學、輔導及服務項目審查：依本校/本院教師評鑑訂定之教學、輔導/服務評

分標準予以審查。 

兼任教師申請升等，不計輔導/服務成績，教學成績占百分之三十、研究/產學成績

占百分之七十。 

第十七條  本所教評會成員開會前應詳閱升等申請人之資料，出席升等會議時必須全程參與，

否則不得參與投票，如有爭議時由主席裁定。 

第十八條  本所教評會得邀請升等申請人到場說明或報告。 

第十九條  升等申請人獲本所教評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無記名投票通過者，由本所向院教評會提出升等推薦。申請升等結果，應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並以副本通知本所所長，其不通過者，應敘述其理由。 

第二十條  申請人如不服審查結果者，得於收到審查結果通知後之十日內（不含國定及例假

日），以書面向院教評會提出申復。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所教評會決議後，提交院級教評會、校級教評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修正歷程 
 
九十一年十月八日 所/中心會議通過 

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修正會簽通過 

九十一年十一月七日 教育傳播學院院教評會通過 

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校教評會通過 

九十二年十一月廿日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中心繪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院教評會通過 

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教評會通過 

九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所/中心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七年十月六日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教育傳播學院教評會通過 

九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九十七學年度第六次所/第五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八年四月九日 九十七學年度教育研究所第三次/師資培育中心第一次教師學術審查小組修正通過 

九十九年四月七日九十八學年度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第五次教師學術審查小組修正通 

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九十八學年度教育研究所教師學術審查小組修正通過 

100 年 5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 年 1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5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2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4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傳播學院第 3 次院評會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19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慈濟大學第 4 次校評會修正通過 

106 年 12 月 1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研究所第 2 次校評會修正通過 

106 年 12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傳播學院第 2 次院評會修正通過 

107 年 1 月 09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慈濟大學第 2 次校評會修正通通 


